高雄市左營區屏山國民小學棒球隊住宿管理辦法
103.1.13行政會議通過

105.2.16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

105.4.25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
壹、依據：105年4月20日高市教健字第10532209400號函辦理。
貳、目的：
        管理所有住宿球員之規範，為使住宿球員在安全環境、規律作息，並藉由外在生活教育之養成，學習自我管理、自治自律之目標，增進群育德行。
        其次為延續組隊理念，提供住宿環境廣招優異選手，因應各項賽事，集中住宿訓練，提升團隊球技，為校爭取榮譽。
參、通則：
  一、本宿舍之管理，除法令另有規定外，餘須依本辦法施行。

  二、學務處負責督導本宿舍執行各項管理事務。
三、宿舍管理人員須參加性別平等主題相關研習。
肆、學校宿舍管理委員會編組及職掌：
	工作職稱
	職稱
	工作項目

	召集人
	校長
	督導住宿管理全般事宜

	副召集人
	學務主任
	1.承校長之命督導住宿管理全般事宜。
2.住宿學生性別事件處理

	執行秘書
	體育組長
	承學務主任交辦協助住宿管理事宜。

	委員
	總務主任
	負責宿舍內之設施購置及設備修繕。

	委員
	生教組長
	1.協助執行宿舍生活管理事宜。
2.住宿學生性別事件通報及協助處理。

	委員
	教務主任
	統籌規劃學生學習課程。

	委員
	輔導主任
	協助規劃學生課後補救課程。

	委員
	棒球隊總教練
	協助教練住宿生活管理與課業輔導及宿舍安全巡查與危安事件防範。

	委員
	教練舍監
(黃喡倫)
	1.督導住宿學生功課繕寫與檢查。
2.執行住宿學生之生活作息管理。

3.執行住宿學生早點名與晚點名。

4.執行住宿申請及退宿前項作業。

5.執行水電管制與預防災害事件。

6.負責生活環境之分派清潔工作。

7.負責飲食衛生管理與膳食準備。

8.負責學生急病就醫與轉達家長。

9.負責學生生活考核與家庭聯繫。

10.負責危安事件處理與防範演練。

11.負責夜間活動範圍之安全巡查。


伍、申請住宿資格及退宿：
  一、住宿對象資格：
  （一）加入球隊非居住高雄市左營區、楠梓區、鼓山區、三民區等偏遠球員具優先住宿權，簽具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及個人資料表（如附件1）。

  （二）加入球隊居住於高雄市左營區、楠梓區、鼓山區、三民區等球員得視空床數向教練登記住宿，簽具家長或監護人同意書及個人資料表。
（三）申請住宿乙次為1學年（自學年度7月或入隊起至學年度終6月止），因轉學或退隊不在此限。
（四）每月25日由教練統一彙整住（退）宿相關表、冊，並依程序上呈審查，簽奉校長核定後施行。
  （五）因應比賽須集中住宿訓練，由教練向學務處提出集宿計畫及選手名冊，並取得家長或監護人同意後執行（如附件2）。

  （六）配合高雄比賽賽事或訓練友誼賽，得視空床位數供借他校球隊住宿，由教練向學務處申請填表後供宿（如附件3）。
  （七）考量未住校選手比賽期間之生活型態管制，當日往返學校之比賽得由教練集中住宿，並繕入於比賽簡訊表向學務處核備。
  二、退宿規定：

  （一）凡住宿球員有下列情形者應退宿：
     1、畢業。

     2、自願退隊或轉學。
     3、勒令退隊（違反本住宿管理辦法或嚴重違反球隊紀律，經教練及學務處評議勒令退隊者）。
  （二）因家庭或個人因素於住宿學期內自願退宿者，須簽具退宿切結書，並不得在學期內再登記住宿，如因集訓住宿則不在此限（如附件4）。
陸、住宿常規獎懲及收費：
  一、一般生活安全常規：
  （一）凡有球員住宿期間應至少有教練或舍監在校負責管理與維護安全。
  （二）住宿之教練、舍監、球員應遵守生活作息時間起居；另因應比賽、訓練或課業需求，得由教練考量調整作息時間，唯不得影響身體健康、學校常態課程及校園安寧（如附件5）。

   (三) 為確保住宿人員管制，每日由教練或舍監負責實施早、晚點名，並紀錄備查（如附件6）。
  （四）住宿區之生活環境應保持整齊、清潔，定期由教練分派與督導保養。
   (五) 個人床位、衣物櫃應明確固定編排，由教練依進、退宿球員分配，並貼示名牌或製表公佈。
  （六）為維宿舍內設備（冷氣機、洗衣機、烘乾機、熱水器、飲水機等）之正常運作與安全，應由教練督（指）導球員使用方式，並張貼使用說明。
  （七）為維宿舍安全，寢室內禁止用火或炊膳，禁止攜帶危險物品，禁止打架滋事，經查覺規勸不改進者與予退隊。
  （八）除依本辦法合於住宿之教練、舍監、球員外，禁止其他人員未經核備借宿。

  （九）住宿期間均使用進取樓及關懷樓一樓盥洗，由教練督導排定球員輪值清潔環境；另所需之衛生、清潔用品由球隊供應。

  （十）住宿之球員以實踐品德為根基，應視宿舍為自家、視球員為親兄弟，人人均負有遵守生活紀律，維護環境、愛護設施、團結合作之責任與精神，住宿球員應簽具生活公約，以作為行為準則（如附件7）。
  二、膳食規定：
  （一）早餐由教練統一委鄰校早餐店訂購，於指定時間、地點送達，集體於宿舍旁川堂食用。
  （二）晚餐由教練統一委鄰校自助餐店訂購，於指定時間、地點送達，集體於宿舍旁川堂食用。
  （三）為維護球員營養、伙食品質與菜色變化，得由教練適機自行料理或徵求愛心家長服務供應。
  （四）每餐後分派勤務，負責食用環境之清潔及廚餘、垃圾分類。
  （五）球員於住宿期間須每月酌收住宿費2000元(含早、晚餐伙食費、生活消耗品等)，因請假未住宿用餐者不予退費。
  （六）住宿未滿乙個月以破月【住宿費÷22天（每月平日平均數）×住宿天數】計算之。
  （七）寒暑假密集訓練期間之中餐伙食費，由教練依訓練日數另收伙食費，原則每餐為50元。

  （八）住宿費及寒暑假中餐伙食費於每月5日前繳交，由後援會管理，每月繕製收支表，並公佈週知。
  三、內務規定：
  （一）寢室內務以簡單、整齊、清潔為原則，擺設方式由教練統一規劃及說明，並適時檢查糾正。

  （二）除球隊提供之寢具；另可自備個人寢具，不限定寢具樣式，唯以簡單為原則。
  （三）住宿期間之隨身財務、重要物品，應避免置於寢室內，必要時交由教練統一保管。
  （四）為維身體健康與環境衛生，寢室內禁止曝曬衣物及飲食。
  四、請假規定：
  （一）住宿球員請假區分為事假、病假及喪假。

  （二）事前由學生完成填寫假單辦理請假手續，並由教練向家長查核確認，教練同意後實施（如附件8）。
  五、水電管制：
  （一）為節約水電開支；冷氣機、洗衣機、烘乾機、熱水器等，應律定使用時間，張貼使用規定，嚴格要求球員遵行。
     1、冷氣機：室內溫度達28℃以上方可開啟，溫度設定不得低於於26℃，僅能由教練或舍監負責開啟。
     2、洗衣機：應由洗衣勤務操作使用，並集中衣物同時清洗，平日使用時間為16：00～22：00時、假日時間08：00～12：00時及14：00～22：00時。
     3、烘乾機：於雨天或急需時使用，由洗衣勤務操作使用，並集中衣物同時烘乾，平日使用時間為16：00～22：00時、假日時間08：00～22：00時。
     4、熱水器：僅限於盥洗時間依個人體質使用，使用時間為19：00～22：00時。
  （二）配合訓練或比賽需求必須於非上述時間使用時；得由教練或舍監臨時規範及明確說明，唯不得影響學校安寧或負荷使用。
  （三）宿舍冷氣電費為單獨設表球隊另行支付，住宿期間所需之水電費，依住宿人員點名冊每人每日10元計算(水費3元、電費7元)，於每月5日前併點名冊影印本繳交總務處。

   (四) 教練或舍監應隨時巡查及提醒球員節約，必要時採取開一關一之措施，如因超支不敷支付時，得由住宿人員酌額均支。
  六、休假返鄉探親：
  （一）除比賽或訓練外住宿球員每逢國定假日、例假日均可休假返鄉探親，休假前乙日由教練發佈通報家長，自假日前課後常態訓練完畢後實施休假。
  （二）休假期間因居住偏鄉交通不便或家長不克接返者，另由教練安排。

  （三）收假時間為正常上課日07：30時，參加晨間訓練，因故無法準時收假者，由家長事前向教練核備請假。
柒、醫療救護：
  一、住宿球員於進駐或收假時繳交健保卡，由教練統一保管，休假時向教練領取。
  二、球員身體突發急病，由教練立即依棒球隊住宿緊急傷病處理標準程序處置（如附件9）。
  三、經就診評估具感染影響團隊健康者，立即通報家長返家休養或住院隔離至康復止。
  四、住宿期間因比賽或訓練致使球員受傷、生病，球隊有照料之義務。
  五、非比賽或訓練所致疾病或住院、手術、長期治療等，由家長照料。
  六、住宿期間因疾病就醫診療時，必須紀錄備查，俾利後續症狀追蹤及健康維護（如附件10）。
捌、其他事項：
  一、有關災害防範演練乙節，將配合學校實施計畫演練，相關教練到場參與。
  二、住宿所須生活設施，由棒球贊助專款、棒球隊後援會及棒球隊相關經費等項下支應。

  三、球員生活之膳雜、營養補給、水電等費，除棒球贊助專款、棒球隊後援會及棒球隊相關經費等項下支應外，不足部份得由住宿球員攤支。
  四、有關棒球隊訓練情形、人員出席、比賽情形等，均應繕入於訓練日誌內，並定期上呈學務處主任及校長（如附件11）。
  五、棒球隊住宿人員相關之申請、退宿、人員名冊、生活紀錄、考核紀錄、經費收支表、訓練日誌等，由棒球隊專卷存查五年。

玖、球員住宿預期成效：

  一、維持高雄市少棒隊甲組成績。

  二、提升球員自我處事能力，球員間團隊互助合作之精神。
  三、促使學校課業相互研討解決難題及養成定時完成之習慣。

拾、本辦法經宿舍管理委員會通過後實施，如有未盡事宜，得另案修訂公告之。
附件1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家長同意書

	     學生              就讀      年     班，因加入棒球隊寄住球隊宿 
 舍，請惠予同意，並遵守教練指導及配合球隊運作。

     此致

 住宿原因：□偏遠地區 □接送不便 □家長從事夜班 □家庭照料困難

           □其他：                                           

                           學生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個人資料表

	姓    名
	
	生    日
	         年       月       日

	身分證字號
	
	血型
	

	緊急聯絡人
	                     關係：

	聯絡電話
	住宅：            公司：             手機：

	通訊地址
	

	飲食習慣
	□葷 □素(球隊不供應全素)

※如有忌諱食物請明載

	身體狀況
	病史或宿疾：
※請簡述明載

	家長提醒
	


 ※住宿時請攜帶健保卡

附件2
	高雄市屏山國小學球隊集訓住宿家長同意書

	      同意學生              就讀      年     班，參加○○○○○盃

  比賽集訓住宿，並遵守教練指導及配合球隊運作。
      此致

                      學生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住宿時請攜帶健保卡
附件3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宿舍借宿申請表

	申請學校
	                市縣                       國民小學

	申請目的
	□參加高雄市                               盃少棒賽

□依據本球隊                       訓練計畫移地訓練

□其他：                                           

	借宿日期
	自     年     月     日起   至     年     月     日

	住宿人數
	老師或教練：         員

球      員：         員

家      長：         員

合      計：         員

	帶隊老師
	                      聯絡電話：                   

	備註
	


  承辦人         體育組長         學務主任         校長
附件4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自願退宿切結書

	      學生              就讀      年     班，原寄住球隊宿舍，因自願    

  退宿，本學期內不再住宿，自退宿後所衍生問題，無關學校棒球隊，請惠予  

  辦理。
      此致

  退宿原因：□遷住學校附近
            □已可配合球隊時間接送 

            □已解決夜間照料問題

            □團隊生活適應不良

            □轉學

            □退出棒球隊
            □其他：                                               
                             學生家長簽名：                    

                                             年      月      日


附件5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生活作息表

	時間
	活動內容
	備註

	06：00～06：20
	起床、盥洗及整理內務
	冬令(11～2月)06:30起床

	06：20～07：00
	早點名及早操或清潔保養
	每週二、五實施清潔保養

	07：00～07：30
	早餐
	

	07：30～08：30
	晨間訓練
	配合全隊晨間訓練實施

	08：30～16：00
	一般學識教育（上課）
	

	16：00～19：00
	課後訓練
	配合全隊課後訓練實施

	19：00～19：30
	晚餐
	

	19：30～20：00
	夜間訓練
	以戰術運用室內課程為主

	20：00～21：40
	盥洗及課業撰寫
	洗衣勤務清洗衣物

	21：40～22：00
	心得分享與生活教育
	

	22：00
	晚點名就寢
	全寢室熄燈，開啟消夜燈

	22：00～23：00
	延長自習
	依個人需求自習(開檯燈)

	附記：

因比賽或訓練需求得由教練適時調整，唯不得影響常態學識課程及學校安寧。


附件6

	高雄市屏山國小學棒球隊住宿球員    年   月份點名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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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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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點名符號：到V 未到X  請假※

附件8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球員請假單

	球員姓名
	               

	請假種類
	□事假                               
□病假                               

□喪假                               
□其他                               

	請假日期
	自     年     月     日     時起   

至     年     月     日     時止

共計          天            時

	聯絡電話
	家長：                               

親友：                               

其他：                               

	教練審核
	□檢附證明文件：                     
□已與家長或監護人確認

□已通知導師或任課老師

□已交還健保卡或證件：               
□已交還手機：                       
□已交還零用錢：                     

	審     核

	學 生 簽 名
	教 練 簽 核

	
	


附件9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球員緊急傷病處理標準程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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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10
	高雄市屏山國小棒球隊住宿球員就醫就診紀錄表

	球員姓名
	               

	生病起因
	□比賽：                                   
□訓練：                                   
□自發：                                   
□其他：                                   

	就醫時間
	     年     月     日     時

	病情狀況
	體溫：

症狀簡述：

	就醫狀況
	醫院或診所：                               

診斷及治療：                               
                                           

	醫療費用
	□健保給付

□球隊支付：             
□球員自費：             

□檢附就醫就診證明

	通報家長
	通報時間：       時        分
教練處置作法：                             
家長處置意見：                             

	教練簽名
	


發生狀況或回報狀況





目擊教練立即緊急處置


目擊球員立即通報教練





普通急症





重大傷病





緊急處理





主任、家長





送醫或通報119





護送就醫(診)或





教練接管球隊





回報醫療狀況





填寫就醫紀錄





辦理學保申請





影響課業時通報導師





通報其他教練





護送返回照料





追蹤症狀





通報





主任、校長、家長





緊急處理





通報119





護送急診





教練接管球隊





回報急診狀況與處置作為





住院醫療





護送返回休養





辦理住院





協調看護





 通報導師





安排休養





填寫棒球隊就醫紀錄





辦理學保申請及醫療保險





持續關懷與協助醫療行政事宜





通報





通報其他教練





通報教育部校安中心(生教組)


通報教育局駐區督學(學務處)


填寫重大傷病紀錄表(教練及健康中心)


緊急傷病調查與分析(教練及學務處)


個案身心復健與輔導(教練及輔導室)


關懷慰問傷當事者及家屬(校長、主任、教練)





目擊教練即時評估症狀


目擊球員即時通報教練





護送急診(左營醫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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